
证券代码：601669� � � �股票简称：中国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3-053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国土资源部批复同意协议出让两矿井

采矿权予我公司下属企业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土资源部已批复同意以协议有偿方式出让甘肃省灵台县唐家河矿井、南川河矿井

采矿权给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甘肃灵南煤业有限公司， 并由甘肃灵南煤

业有限公司依法申请办理划定矿区范围手续。

上述事宜的实施和进展仍需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审批并履行有关程序，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28� 、200028� � �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 B� � � �公告编号：2013-41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事项。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 11月 12日下午 2: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 15号一致药业大厦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魏玉林董事长授权委托闫志刚董事总经理主持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2人、代表股份 139,891,005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8.5481%。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5 人、代表股份 131,554,131 股，占本公司 A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56.3971%。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7 人、代表股份 8,336,874 股，占本公司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15.1895%。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会议以普通决议通过

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39,891,005 132,633,003 94.8117% 7,257,902 5.1883% 100 0.0001%

与会 A 股股东 131,554,131 131,554,031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与会 B股股东 8,336,874 1,078,972 12.9422% 7,257,902 87.0578% 0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亮、梁雪莹

3、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000863� � � �公告编号：2013-063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增加、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三湘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 1717弄中鹰黑森林售楼处 3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时间：2013年 11月 12日下午 14：30。

5、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11月 11日下午 15:00至 2013年 11月 12日下午 15:00间的任意时间。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9 人，代表股份 394,615,762(三亿九千四百

六十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二)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4210%。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 人，代表股份 392,361,756� (三亿九千二百三十六万

一千七百五十六)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1159%；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人， 代表股份 2,254,006 (二百二十五万四千零六)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051%。

2、董事长黄辉先生因工作在外，未能亲自出席，经过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董事兼总经理

许文智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了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

普通表决议案

票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收购上海中鹰置业有限公司 99%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1,843,920

(99.9472%)

18,506

(0.0442%)

3,600

(0.0086%)

2

关于资产收购完成后 2013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变化情况预计的预案

394,593,656

(99.9944%)

18,506

(0.0047%)

3,600

(0.0009%)

3

关于《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2013年 8月）》议案

394,567,456

(99.9878%)

18,506

(0.0047%)

29,800

(0.0075%)

4

关于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三

湘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94,567,456

(99.9878%)

18,506

(0.0047%)

29,800

(0.0075%)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全部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予以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

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2、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 12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3-83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

公司用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智能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新

海宜工程 "）增资 2,000万元人民币。 增资后新海宜工程注册资本为 3,000万元人民币。 具体

内容详见 2013年 10 月 2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编号 2013-80号的公告内容。

公司于近日接到新海宜工程的通知，除上述增资事项外，新海宜工程的企业名称、住所、

经营范围也发生了变更并已取得了由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内容

1、企业名称

变更前：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智能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变更后：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智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住所

变更前：苏州市东环路 328号 7楼

变更后：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168号

3、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变更前：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变更后：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

4、经营范围

变更前：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电子、通信（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工程安装，防雷工程、建筑智能化系

统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工程的设计、施工、维护，以及相关的工程咨询和技术服务。

（以上涉及资质的凭资质证经营）

变更后：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电子、通信（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工程安装，防雷工程、建筑智能化系

统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工程的设计、施工、维护，景观照明工程设计与施工、道路照

明工程设计与施工、以及相关的工程咨询和技术服务。 （以上涉及资质的凭资质证经营）

二、备查文件

1、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智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2、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3-43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

之一张轩宁先生股份部分解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 上述函件称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之一张轩宁先生所持有本公司中 56,775,000 股进行了解质， 该股份数量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约 3.49%。 前述股份解质完成后，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37,85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3%。 现张轩宁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为 249,999,080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15.36%。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398� � �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3-043号

转债代码：113002� � � �转债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董事辞任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罗熹先生因工作调整变动，于

2013年 11 月 11 日向本行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本行执行董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副行长职务。 经罗熹先生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辞任有关的事项需

要通知本行股东及债权人。

罗熹先生自 2009年加入本行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本行公司治理、董事会运作、风

险管理与内控、业务发展、教育培训以及国际化和综合化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行董

事会对罗熹先生在任期间对本行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101� � �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3027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3年 11月 12日（周二）14时 30分在专家楼四层中型会议室召开了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名，代表股份 792,198,514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66.02%。 会议由董事长耿养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律师列席会

议。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表决，792,198,51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股反对，0 股弃

权。 同意王显政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选举田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

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将推荐田会先生参加最近一期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

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2、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经表决，792,198,514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 股反对，0 股弃

权。同意公司发行 2013年至 2015年短期融资券 50,000万元用于生产经营，到期时以营业收入

偿还本息，每期期限不超过一年。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规的规定，办理发行短期融资券

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田会先生简历

田会先生简历

田会，男，1951年 8 月生，汉族，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国家勘察设计大师、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管理工程教授、国家注册法律顾问、注册咨询工程师、注册采矿工程师。 历任煤炭部

沈阳设计研究院处长、技术副院长；北京煤炭设计研究院（集团）董事、副院长；中煤国际工程

设计研究总院院长；中国人寿国寿安全保险公司董事长；中煤国际华宇公司董事长；煤炭工业

规划设计院院长；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外部监

事等。 现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煤炭工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煤炭学会副理事

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煤炭工业规划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理事，天

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埃森哲咨询顾问。

田会先生参与和主持国家科技项目多项， 获煤炭行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两项、 二等奖两

项；担任国家项目《伊敏大型露天煤矿煤电联营项目》项目负责人，获煤炭工业优秀工程奖、国

家工程设计银奖；参与过国内大部分大型露天煤矿的可行性研究和技术经济决策咨询；参加过

乌兹别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露天煤矿项目决策咨询；主持编写《中国煤炭大基地规划》

获国家咨询金奖；参加编制《国家煤炭工业发展规划》等。

证券代码：002479� � �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13-049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富阳市江滨东大道 138 号）七楼会

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5人，实到监事 4人，监事谌芳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洪波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监事认真审议

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对象及授予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授予对象及授予价格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 本次调整是由公司实施了 2012 年权益分配方案以及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翁志荣离职

所引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浙江富春

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意对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本议案赞成票 4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认为：公司激励对象翁志

荣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十一章

本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第十二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以及“第十三章 本计划的调整

方法和程序” 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翁志荣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5,

500股，回购价格 3.83529元 /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董事会实施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本议案赞成票 4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此项决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公司 104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

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该 104 名激励对象办

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本议案赞成票 4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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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 2013 年 11 月 4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斌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

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对象及授予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实施了 2012年权益分配方案以及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翁志荣离职， 董事会

同意调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对象及授予价格。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 本次调整后，翁志荣已获授的 15,000 股相应调整为 25,

500股，原授予价格调整为 3.83529元 /股。回购注销翁志荣所持股份后，激励对象人数相应的

由 105人调整为 104人，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将调整为 10,174,5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关于调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对象及授

予价格的公告》。

本议案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此项决议通过。

关联董事吴斌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激励对象翁志荣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根据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修订稿）“第十一章 本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第十二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以

及“第十三章 本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翁志荣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5,500股，回购价格 3.83529元 /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数

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议案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此项决议通过。

关联董事吴斌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董事会核查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

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认为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业已成就，同意 104 名

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解锁数量为 4,069,80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55%。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

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议案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此项决议通过。

关联董事吴斌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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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授予对象及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3年 11月 12 日，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对象及授

予价格的议案》，对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对象及授予价格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2 年 9 月 1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草案” ），随后公司将完整的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2012年 11月 15日，公司获悉报送的草案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2012年 11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修订稿” ）。

4、2012年 12月 6日，公司 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稿。

5、2012年 12月 1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6、2012年 12月 25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428,000,000股增加至 434,

000,000股。

7、2013 年 11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授予对象及授予价格的议案》。

二、本次调整及调整事由

1、2012年权益分派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34,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 3.00 元人民币现金；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7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 3月 27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 3月 28日。

根据《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 ），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时，股票授予数量和授予

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Q＝Q0×（1＋n）

P＝P0÷（1＋n）

其中：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

增、 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发生派息时的授予价格调整公示如下：

P＝P0-V

其中：V为每股的派息额；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P不得低于本

公司股票面值，即 1元 /股。

调整后的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分别为：

调整后的授予数量：Q=6000000×（1＋0.7）=10200000（股）

调整后的授予价格：P=（6.82-0.3）÷（1＋0.7）=3.83529（元）

2、部分激励对象辞职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翁志荣已离职，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一章 本计划的变更和终

止” 第二条第二款“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董事会可以决定，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公司将回购注销翁志荣持有的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 15,000股限制性股票。鉴于公司实施了 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翁志荣已获

授的 15,000股相应调整为 25,500 股， 原授予价格调整为 3.83529 元 / 股。 激励对象人数相

应的由 105人调整为 104人。

三、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调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授予对象及授予价格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 本次调整是由公司实施了 2012 年权益分配方案以及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翁志荣离职

所引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浙江富春

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意对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12日

证券代码：002479� � �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13-051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3年 11月 12日，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

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翁志荣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5,5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该事项涉及的股本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实施办理，故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2 年 9 月 1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草案” ），随后公司将完整的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2012年 11月 15日，公司获悉报送的草案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2012年 11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修订稿” ）。

4、2012年 12月 6日，公司 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稿。

5、2012年 12月 1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6、2012年 12月 25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428,000,000股增加至 434,

000,000股。

7、2013 年 11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翁志荣

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三、回购股份的相关说明

1、回购价格：3.83529元 /股

2、拟回购股份的种类：股权激励限售股。

3、 拟回购的股份数量：25,500 股， 占公司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0.25%，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3%。

4、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102,300 元(含权益

分配产生的现金红利)，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回购原因、数量、价格及调整依据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翁志荣已离职，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第十一章 本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第二条第二款“激励对象

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董事会可以决定，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

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公司将回购注销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鉴于公司于 2013年 3月 27日实施了 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

增 7股、派人民币 3 元现金，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 10,200,000 股，翁志荣已获授的

15,000股相应增加为 25,500股，原授予价格调整为 3.83529元 /股。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十

二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的规定“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为授予价格，但根据本计划需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除外。 ” 以及“第十三章 本计划的调整

方法和程序” 第一条“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和第三条“回购数量和价格的调整

”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调整为 25,500股，回购价格调整为 3.83529元 /股。

四、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的股本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

注销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00,000 1.382 25,500 10,174,500 1.379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10,200,000 1.382 25,500 10,174,500 1.379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10,200,000 1.382 25,500 10,174,500 1.379

4、外资持股

5、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27,600,000 98.618 727,600,000 98.621

1、人民币普通股 727,600,000 98.618 727,600,000 98.621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737,800,000 100% 737,774,500 100%

五、回购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且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

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0,200,000 股

调整为 10,174,500 股， 激励对象由 105 名调整为 104 名， 股本总额由 737,800,000 股调整为

737,774,500股。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第十一章 本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第十二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以及“第十三章 本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的相关规定，鉴于激励

对象翁志荣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翁志荣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 25,500股，回购价格 3.83529元 /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

结果准确。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以及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七、监事会核实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认为：公司激励对象翁志

荣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十一章

本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第十二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以及“第十三章 本计划的调整

方法和程序” 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翁志荣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5,

500股，回购价格 3.83529元 /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及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

董事会实施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八、律师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董事会确定对离职员工获授

限制性股票 25,500股予以回购注销符合《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该等

回购注销决定合法有效。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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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十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决定将原

激励对象翁志荣先生已获授的 15,000股（后因权益分派变为 25,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因此，公司总股本将从 737,800,000 股减至 737,774,500 股，注册资本将从 737,800,000 元

减至 737,774,500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51号公告）。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

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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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2年 9月 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草案” ），拟以 6.82元 /股的授予价格向公司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

务人员等 105人授予共计 600 万股限制性股票。 随后公司将完整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备

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2012年 11月 15日，公司获悉报送的草案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2012年 11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修订稿” ）。

4、2012年 12月 6日，公司 201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稿。

5、2012年 12 月 11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6、2012年 12月 25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428,000,000股增加至 434,

000,000股。

7、2013 年 3 月 28 日，公司实施了 2012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434,000,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转增 7 股并派 3 元现金，公司总股本变为 737,800,000 股，已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相应地调整为 10,200,000,原授予价格调整为 3.83529元 /股。

8、2013 年 11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翁志荣

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5,500股,激励对象人数因此调整为 104人。

9、2013 年 11 月 1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同意 104 名符合

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解锁数量为 4,069,8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55%。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一）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1、富春环保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

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 3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选的；

（2）最近 3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的；

（3）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3、业绩考核条件：

（1） 以 2011 年度净利润为基数，2012 年度公司净利润增

长率不低于 20%；

（2）2012年度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1%；

（3） 解锁日上一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且不得为负。

本计划计算业绩指标所用的净利润为合并报表口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

值为计算依据，净资产收益率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201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4 亿，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29亿，根据激励计划规定，选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作为计算业绩考核的依据。

2、2012年度，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9 亿，高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

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1.29 亿 ， 并且较 2011 年增长

22.718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5%。

综上，2012年度业绩实现满足解锁条件。

4、根据《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结果达到 70 分及以

上。

2012年度，104名激励对象考核均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二）第一个解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现持有限制性股票数

（股）

第一期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股）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股）

1 吴斌 董事长 2,295,000 918,000 1,377,000

2 张忠梅 总经理 1,623,500 649,400 974,100

3 吴伟民 执行副总经理 1,428,000 571,200 856,800

4 孙春华 副总经理 238,000 95,200 142,800

5 张杰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238,000 95,200 142,800

6 张岳平 副总经理 238,000 95,200 142,800

7 骆琴明 财务总监 238,000 95,200 142,800

8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

（97人）

3,876,000 1,550,400 2,325,600

合计 10,174,500 4,069,800 6,104,700

注：1）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董事长（吴斌）、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张忠梅、吴伟民、孙春华、张杰、张岳平、骆琴明）每年可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

三、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进行解锁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了核查， 认为： 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

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的相

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

效。

四、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

锁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

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确认并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104 名激励对象在激励计

划的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4,069,800股的决定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五、 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 104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

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该 104 名激励对象

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六、 法律意见书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认为， 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一批 406.98 万股解锁已满足

《激励计划修订稿》规定的各项解锁条件，亦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符合《激励管

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修订稿》等的规定，本次解锁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12日

2013年 11月 13 日 星期三

B1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002081� � � �股票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13-072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荣获多项鲁班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由中国建筑业协会组织开展的 "2012～2013 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

质工程）"（以下简称 "鲁班奖 "）评选结果揭晓，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公司 "）参建的工程荣膺 5项鲁班奖。 至此，公司已获得 51项鲁班奖，继续成为中国

建筑装饰行业内获得 "鲁班奖 "奖项最多的装饰企业。

这些奖项的获得是对公司施工质量的极大肯定，公司将不断创新、不断提升，实现持

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99� � �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13-051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经公司 201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

册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具体内容请见 2012年 12月 11日公司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刊登的《201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于 2013年 3月 20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

协注[2013]CP84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 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核定注册金额为 8

亿元人民币，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年内有效。

公司 201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4亿元人民币已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发行。 具体内容

请见 2013年 4月 2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司公告《201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公告》。

公司 2013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4亿元人民币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发行， 由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 本次短期融资券采用固定利率发行，最终确定的利率为 6.50%。

簿记建档日为：2013年 11月 8日，起息日为 2013年 11月 11日，期限为 365 天。 有关公司此

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的详情参见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